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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災案例說明及危害特性探討









燿華工安意外釀4死2傷 檢方：勘驗無安全裝備
• 上市公司燿華電子宜蘭廠在26日發生重
大工安意外，1名員工沒有安全配備、沒
有救援措施，且沒有檢測氣體濃度狀況
下，進入廢水池中清洗，沒多久因為吸
入過多硫化氫而昏迷，陸續趕來救援的5
名員工也中毒，共導致4名員工送命，2
員工在加護病房觀察。

• 勞動部初步認定是硫化氫中毒，已勒令
廢水清理區停工，將對業者開出最高新
台幣30萬元罰單，並追究業務過失致死
罪責任。

• 由於意外現場從事廢水處理，屬於局限
空間，因為廠方在進行作業時沒有依照
先通風、換氣、檢測硫化氫濃度是否低
於10ppm、也沒有進行防護，就貿然派員
下去清理，才會造成此硫化氫中毒的工
安意外。 (1060626  三立新聞、蘋果新聞)



修汙水管線 3工人中毒亡
為了救2員工老闆也中毒喪命

• 3名水電工昨日下午到高雄市苓雅
區某大樓修理汙水管線時失聯，消
防員趕到時，連請求管理員協助報
案的老闆也都失聯，經過搜索，在
地下2樓的汙水池內找到3人倒臥汙
水池內，現場硫化氫濃度飆破正常
值的5倍。3人救出時已無生命跡象
，送醫不治。

• 第1名工人30歲林致安進入汙水槽
後即失聯，第2名工人53歲高俊龍
再進入也失聯，43歲老闆高慶偉衝
到管理員室請求為代打電話向119
報案後，回到現場，進入汙水槽尋
找失聯工人後也因吸入沼氣而昏迷
。 中國時報 1070508



2工人夜晚清下水道 疑沼氣中毒送醫不治

•高雄市鹽埕區昨晚傳出重大工安

意外，2名進入下水道的工人疑

似因為沼氣濃度太高，暈倒在涵

洞中，被救出時已經死亡。

•晚間五點2名水利局委外工人，

62歲的邱姓和50歲的林姓工人，

暈倒受困在涵洞裡面。三小時後，

巡邏員警發現工程車擋在路中，

上前查看才發現不對勁。消防隊

搶時間救人，從人孔蓋進到約五

公尺深的涵洞，即使全副武裝，

還是差點喘不過氣來。

20201202民視新聞台



局限空間作業危害：
1.缺氧：
2.化學性危害：中毒、火災、爆炸
3.物理性危害：

3.1主要因局限空間一般場所狹窄，易發生墜落、
感電、被夾、被捲等災害，又因空間狹小，如
發生極端高低溫度變化時，可能不易逃離而發生
災害。此外為開挖作業產生之局限空間，則常
因擋土支撐未妥善設置而導致土方或材料崩塌
而致勞工罹災。

3.2另外於鍋爐、儲槽等金屬構造物內部作業時，
因整體為金屬，如稍有不慎更使整個構造帶電
，此時內部人員可能因整體為等電位，可能無
法察覺感電，但踏出構造時則極為危險，對構
造外人員而言也易於造成感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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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危害特性：搶救不易、事故嚴重性高

事故數據統計：作業與救援人員罹災比為4/6

救援基本原則：教育訓練、安全防護具、體適能

正確處理方式：迅速通報、緊急應變、對外求援

標準作業模式：

事故的省思



二、何謂局限空間及相關罰則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19-1條
本規則所稱局限空間，指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
經常性作業，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且無法以自
然通風來維持充分、清淨空氣之空間。

何謂局限空間



人孔 地下管道

集合式筒倉 沈 箱

儲 槽

消化池

常見的局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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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罰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雇主對左列事項應有符合

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七)、防止原料、材料

、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

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1)若致使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時，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2)罹災人數達三人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3)違反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災害法律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刑事責任

•雇主

（代表人、經營負責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違
反第六條第一項(安全衛生
設備及措施)或第十六條第
一項(危險性機械設備)之規
定，致發生第三十七條第二
項第一款之（死亡）職業災
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 下罰金

刑法過失責任

•行為人

（僱主、工作場所負責人、
作業主管、肇災者）

•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
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ver1100127 18



職業災害法律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刑事責任

•雇主

（代表人、經營負責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違
反第六條第一項(安全衛生
設備及措施)或第十六條第
一項(危險性機械設備)之規
定，致發生第三十七條第二
項第一款之（死亡）職業災
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 下罰金

刑法過失責任

•行為人

（僱主、工作場所負責人、
作業主管、肇災者）

•過失：行為人雖非故意，但
按其情節

•應注意(應為，相關防止
職災之規定)

•可注意(可為) 

•而未注意(不為) 

ver1100127 19



三、局限空間作業法令綜合解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9-1~7條(重點節錄)：
1.局限空間作業前應確認空間內有無缺氧、中毒、
感電、塌陷、被夾、被捲、火災、爆炸等危害，
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

2.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公告下列事項：
(1)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

進入之重要性。
(2)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3)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4)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5)其他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1~7條(重點節錄)：

3.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非
作業期間，另採取上鎖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制。

4.空間作業有缺氧空氣、危害物質致危害勞工之虞
者，應置備測定儀器；於作業前確認氧氣及危害物
質濃度，並於作業期間採取連續確認之措施。

5.作業前指定專人檢點，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
異常，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記
錄保存三年。

6.有危害之虞之局限空間作業，其進入許可應由
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主管簽署後，始
得使勞工進入。勞工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
記，記錄保存三年。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1~7條(重點節錄)：

7.局限空間事焊接、切割、燃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
時，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生危害之虞，並由雇主、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安全，簽署
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8.局限空間有缺氧或中毒之虞者，應依下列規定
(1)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範圍者，應使勞

工佩戴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可偵測人員活動
情形之裝置。

(2)置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
備。

(3)屬缺氧危險作業者，應指定缺氧作業主管。



第20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次指
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下列監督事項：
一、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
二、第十六條規定事項。(確認濃度)
三、當班作業前確認換氣裝置、測定儀器、空氣呼

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及其他防止勞工
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並採取必要
措施。

四、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
五、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

缺氧症預防規則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

、所有勞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

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

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

前項確認結果應予記錄，並保存三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11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
受有害作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缺氧作業主管。(18小時)
(一)缺氧危險作業及局限空間作業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二)缺氧症預防規則
(三)缺氧危險場所危害預防及安全衛生防護具
(四)缺氧危險場所之環境測定
(五)缺氧事故處理及急救
(六)缺氧危險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18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職
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六、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

主管。
十二、營造作業、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起重機具吊

掛搭乘設備作業、缺氧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及
製造、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處置或使用危險
物、有害物作業之人員。

第四款至第六款人員之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每三年至少六小時；第七款至第十三款人員之安全衛
生在職教育訓練，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第21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
，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
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覺有異常
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有關
人員聯繫，並採取緊急措施。

缺氧症預防規則
場外監視



第28條
雇主應於缺氧危險作業場所置救援人員，於
其擔任救援作業期間，應提供並使其使用空
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

缺氧症預防規則
救援人員



第30條
雇主使勞工戴用輸氣管面罩之連續作業時間，每次
不得超過一小時。

缺氧症預防規則
救援人員



第277-1條(新增)
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指派專人採取下列呼吸防
護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二、防護具之選擇。
三、防護具之使用。
四、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
五、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六、成效評估及改善。
前項呼吸防護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二百人以上者，雇
主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呼吸防護計畫，
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二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
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個人防護



第281條
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業特性，依國家標準規
定選用適當型式，對於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二
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局限
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
作業等高處或傾斜面移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CNS 
14253-1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
防墜器。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個人防護



作業名稱：

作業內容（可複選）：□動火 □氣焊 □電焊 □使用電氣機具 □高處作業
□油漆作業 □其他：

可能危害（可複選）：□墜落滾落 □缺氧 □感電 □火災爆炸 □被夾被捲
□與有害物（氣體）等接觸如：
□跌倒 □被切割擦傷 □與高低溫接觸 □其他：

檢 查 事 項

檢查結果

備 註無
此
項

合
格

不
合
格

1.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人員實施缺氧作業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三小
時），並留存紀錄備查。

2.有缺氧作業主管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有結業證書者於現場監督。

3.有該作業之作業步驟、事故通報及救援計畫。

4.於作業場所公告局限空間作業注意事項。

5.槽內或局限空間內（含附屬管線內）之腐蝕性或危害性物質確實排放並清
理乾淨。

6.關閉所有該作業的電源或動力源。並上鎖及標示警告標示。

7.關閉該作業連接管線的閥、旋塞、或加盲板。並上鎖及標示警告標示。

8.為防止缺氧事故的發生於作業前確實對作業空間，用空氣通風並強制換氣。
（通風換氣應確實達到作業空間的各個角落）

9.作業前分別測定槽內或局限空間內，各作業點或各深度之氧氣濃度須大於
18%、可燃性氣體濃度（如須動火作業應不得有可燃性氣體殘存），及其
他毒性物質（如硫化氫、氨氣、一氧化碳、有機溶劑及有害物等之濃度），
並加以紀錄。

10.良導體槽內或潮濕作業空間使用之電氣機具、照明之電壓低於24伏特、電
焊機裝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11.各電路裝設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電源插座置於室外、電線絕緣良好且
無接點。

12.對有火災爆炸之虞之場所，備妥符合規定之防爆電氣機具及無火花工具。

13.作業時持續加強通風及換氣。（通風換氣要確實達到作業空間的各個角落，
並視有害氣體比重，使其有效排出有害氣體）

14.作業時準備監測器，隨時監測氧氣、可燃性氣體或其他有害物之濃度。並
紀錄之，超過範圍時應即停止工作。

15.備有工作許可證。

16.其他檢點事項：

局限空間作業
檢點表

施工單位(協力廠商)： 檢查人： 日期：



四、作業前中後應注意的事項



作業前應注意事項

工作區域劃分 作業告示牌

主動式氣體偵測器 斷能作業及標示

工作許可證 救援器材

安全防護具

通風換氧

高風險作業報備

教育訓練危害防止計劃書



危害防止計畫應包含內容(設施規則29-1條)

1. 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

2. 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

3. 通風換氣實施方式

4. 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資之隔離措施及缺氧、
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

5. 作業方法及安全管制作法

6. 進入作業許可程序

7.提供之測定儀器、通風換氣、防護與救援設備之檢
點及維護方法

8. 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

9. 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危害防止計畫書



第24條
雇主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應依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缺氧症預防規則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
時數，不得少於三小時。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
設備、車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作車、捲揚機等之
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作業、電焊作業等應各增列
三小時；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應
增列三小時。

教育訓練

局限空間
危害預防



救援用三腳架

救援設備--救生索

捲揚機救援

救援器材



工作區域劃分管制

工作區域劃分



作業場所入口注意事項之公告
一、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進入許可規定
二、應採取之措施
三、緊急措施及聯絡方式
四、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作業告示牌





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設備



通風換氣、測定

防護設備--通風設備

通風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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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氣時不可產生氣流迴路或短路

氣流迴路 氣流短路

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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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氣時不可使用一般電扇；另送風機風管長度應足夠

送風機風管太短，亦無法將
氣流輸送至局限空間深部

風扇無法將氣流輸送
至局限空間深部

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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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應送達勞工作業處

氣流未送達作業處 氣流確實送達作業處

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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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開口換氣法

風管延伸至底部終端處氣流送達作業處

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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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開口換氣法

較輕污染物 較重污染物

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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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儲槽換氣法

較輕污染物 較重污染物

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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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裝置方式：
固定式
攜帶式

◎依使用方式：
主動式(吸引式)
被動式(擴散式)

◎依其功能：
單一氣體偵測器
多重氣體偵測器

偵測器介紹
氣體偵測器



依據局限空間內危害性物質之種類測定其溫度及氣體濃

度，測定值若未符合下列標準或異常，應採取必要之處

理措施，使其測定值符合下列標準。

• 可燃性氣體濃度 ３０％LEL以下

• 一氧化碳濃度 35ppm以下

• 硫化氫濃度 10 ppm以下

• 氧氣濃度 18％以上（但超過21％屬異常應停止作

• 業查明異常原因）

• 其他危害性氣體濃度 TWA值以下
• (註：TWA係指「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質容許濃度標
準」中之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四用氣體偵測器
氣體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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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7

8

9

1

2

3

4

5

6

坑、井、人孔測定點 圓筒型儲槽入口下之測定點

空氣監測
測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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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6

7

1

2

3

方形儲槽、船艙測定點球型儲槽人孔下及赤道取樣孔之
測定點

空氣監測

測量位置



斷能作業及標示



斷能作業及標示



防護設備--捲揚式防墜器

防護具--空氣呼吸器

安全防護具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輸氣管式空氣呼吸器

安全防護具



安全帶 救命器 三腳架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致
其缺氧或中毒之虞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範圍

者，應使勞工佩戴全身背負式安

全帶及可偵測人活動情形之裝置

二、置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

緊急救援設備。但現場設置確有

困難，已採取其他適當緊急救援

設施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二十九條之七)
、

個人防護



個人防護

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休息後再進入程序

監視人員確認人員狀態

作業中應注意事項

人員進出管制

遇危險時人員撤離

缺氧作業主管監視



局限(缺氧)空間作業人員管制表 

編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施工地點  

項次 作業人員姓名 

(親自簽名) 
進入時間 

（時／分） 

退出時間 

（時／分） 
備  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注意事項： 

1.進入、退出時間請確實記載。 

2.非從事本局限空間作業之勞工，禁止進入。 

3.由現場監視負責清點人數，每日完工後將本表送部門主管核簽存檔備查。(記錄保存三年) 

簽核    

承攬商 

監視人員 

承攬商 

缺氧作業主管 
單位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人員進出管制



再進入程序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6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
、所有勞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
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
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

中鋼工作許可管理規定
作業環境之可燃性氣體、一氧化碳、危害性氣體濃度
或氧氣濃度，施工單位須指派人員於作業前、再作業
前偵測及記錄，……。測定值若高於管制值，………
，經轄區單位採取有效的改善措施使測定值符合管制
值，並重新簽發工作許可證後，施工單位於完成作業
前檢點始可恢復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8條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
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
避至安全場所。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
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即向直屬主
管報告。(增修訂條文)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
付停止作業期間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但
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經報主管機
關認定，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緊急避難



器材設備及環境整理 轄區會簽並繳回許可證

人員清點

作業後應注意事項



缺氧症預防規則

人員清點

第17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對進出各該場所
勞工，應予確認或點名登記。



五、重點項目及結論



局限空間作業



作業現場相關人員：缺氧作業主管、監視人員、急

救人員、救援人員及安衛人員

作業現場的防護具：安全帽、安全鞋、防護衣、空

氣呼吸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捲揚式防墜器、偵測人員活動

裝置(救命器)、氣體偵測器等

作業現場救援設備：氧氣甦醒器、急救箱、擔架、

救援用三腳架、捲揚機、救生

索、長背板、安全梯等

(動火作業：動火許可證、防火毯、滅火器、監火員等)

作業相關人員、防護具及救援設備



勞檢處稽查應改善事項宣導
104.11.06 勞檢處林OO檢查員蒞廠實施「職業衛生

一般監督、局限空間災害預防監督」，結果發

現本公司協力維O公司共計2項應改善事項：

.使勞工於局限空間作業時未以危害氣體測定器

採取連續確認並偵測氧氣、危害物質濃度之措

施。

.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作業區域超過監視

人員目視範圍者，未設置足夠之可偵測人員活

動情形之裝置供進入之作業人員使用。



局限空間作業檢查項目表

檢查項目 符合性確認原則

局限空間作業 已取得簽核的工作許可證

局限空間作業 設置有局限空間作業告示牌

局限空間作業(偵測器) 備有主動式氣體偵測器

局限空間作業(偵測器) 使用之各式偵測器均在有效期內、功能正常、無電量不足情形

局限空間作業(環境測定) 執行入槽前的環境測定並記錄

局限空間作業(環境測定) 作業期間持續執行環境偵測(偵測器置於工作區)並定期記錄

局限空間作業(通風換氣) 依計劃設置通風換氣設備且作業時設備持續運轉

局限空間作業(通風換氣) 通風換氣回路設置無"短路"、"廻路"情形

局限空間作業(救援器材) 依防災(救援)計劃準備必要的救援器材且各器材均功能正常

局限空間作業(良導體局限空間) 使用24DCV移動式照明或固定照明

局限空間作業(良導體局限空間) 拉入空間內的電纜線與導體均有防感電隔離

局限空間作業(通訊連絡) 依計劃使用內外連絡用器材(對講機、哨子…)



局限空間作業檢查項目表(續)
檢查項目 符合性確認原則

局限空間作業(人員) 缺氧作業主管經訓練合格並如期回訓、作業主管在場督導

局限空間作業(人員) 急救人員均經訓練合格並如期回訓

局限空間作業(人員) 作業人員均事先經局限空間作業前3小時訓練(備有訓練記錄)

局限空間作業(人員管制) 監視人員在場並管制登錄人員進出(實際及登錄人數一致)

局限空間作業(人員管制) 非進出管制口的開孔均設置必要的阻斷警示

局限空間作業(人員管制) 休息時段人員進出管制口設置阻斷及警示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護具)
空間內部人員配戴防災(救援)計劃所訂型式之安全帶(背負式或腰
掛式)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護具) 空間內部人員配戴防災(救援)計劃所訂型式之呼吸防護具

局限空間作業 局限空間內通道無阻礙

局限空間作業 局限空間內施工架無開口或缺護欄情形

局限空間作業 局限空間內無上下重疊作業或有上下重疊作業但已做好防護措施



緊急救援分秒必爭



局限空間或深槽作業應注意安全措
施，發生意外時勿貿然進入搶救

• 發生危害時，拯救其他人是人類的天性，然
而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實是，未經訓練的救援
人員，通常與他們欲拯救的受難者一起喪命



局限空間重大職災分析

依據我國90年迄101年之重大職業災害資料顯示，
局限空間災害死傷人數，每年平均約造成8人死
亡6人受傷(如圖1)。根據局限空間重大職業災害
案例之災害類型分析，其中以中毒、缺氧發生最
多，共占67%，火災爆炸次之，占19%(如圖2)，
如以行業別分析，製造業占37%，營造業占31%，
其他行業占32%(如圖3)。





中毒

火災爆炸

缺氧





缺氧







結語

※事故預防永遠比應變處理來得重要且優先。

※局限空間作業時，施工人員及現場作業主

管，皆應先明白局限空間的危害及危害防

範措施，如通風換氣、氧氣及有害氣體濃

度測定、進入許可程序、緊急應變救援等

措施，以確保作業人員的安全與健康。若

不幸發生災害事故，亦能採取迅速應變急

救措施，避免災情擴大，造成嚴重的損失。



報告完畢

災害的發生往往在一秒鐘與一念之間
建立安全文化 需要全員努力

祝大家工作順利、平安


